
 

 

 

 

越南發布教師新規範，強化學生權益保障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越南教育培訓部近日發布 2026 年第 3 號通知（Thông tư số 

03/2026/TT-BGDĐT），訂定國民教育體系內的教師行爲準則，並自

2026 年 1 月 30 日起正式生效。通知重點如下：  

除基本的行爲準則外，教師應秉持端正、負責與包容的態度，依

學生個別情況給予適當之鼓勵與指導，客觀評估其能力，並持續鼓勵

學生主動學習與自我提升。同時，應傾聽學生意見，依其年齡與心理

發展特性及不同階段之身心需求，適時提供學習與生活上的協助與支

持，營造安全、正向、平等的學習環境，鼓勵學生參與科學研究、勞

動活動、社會服務及永續發展相關事項，促進全人發展與能力養成。 

通知亦明確規定，教師不得以任何形式歧視或區別對待學生，不

得侮辱、傷害、打壓、歧視或施以任何形式的暴力或侵害；亦不得強

迫學生參加屬自願性質的活動。不得違規揭露學生個人資料；不得於

考試、評量或招生過程中作弊或蓄意影響結果。如有發現校園霸凌或

相關侵害情形，應即時通報學校主管及相關機關。 

在教師與同儕及學校主管之互動方面，應秉持誠實原則，強化團

隊合作、彼此支持並共同承擔責任，尊重且傾聽不同意見，持續精進

專業能力。不得詆毀他人名譽或破壞團隊和諧，亦不得推諉職責或違

規揭露同事個人資料。此外，應依職務分工確實執行任務，並於職權

範圍內提出專業建議，同時尊重並配合主管之指導。 

與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互動時其三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家長索取金

錢或財物，亦不得有侮辱、不當對待之行為，或強迫家長參加違法或

屬自願性質的活動。依規定，教師經主管部門同意後，方得就學生學

習情形及學校教育計畫進行溝通與說明。 

此外，該通知亦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公益、環境保護以及教育宣導

等活動，攜手營造良好的社會風貌。第 3 號通知的發布，不僅進一步

明確教師行為規範，也同步強化學生與家長權益保障，顯示越南教育

政策持續朝向公平、安全與專業發展方向推動。 



 

 

 

 

撰稿人/譯稿人：林參事韋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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